
【案情回顾】
董某与曹某经人介绍相识，并于

去年 2 月 16 日举行订婚仪式。仪式
上，董某给付曹某、曹某母亲礼金11.6
万元，并给付曹某价值1.9万元的某品
牌电脑一台及若干衣物。去年5月，双
方产生矛盾而分手。后双方关于某品
牌电脑是否属于彩礼，应否返还发生
争议，遂起诉至法院。

【法官释法】
法院审理后认为：

“特殊纪念意义时点”是判断给付
目的的一种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彩礼纠纷规
定》）第3条以反向排除的方式明确了
几类不属于彩礼的财物，其中包括：一
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
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一方
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
出，及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通常情
况下，一方在订婚宴上给付数额较大
的财物就具有缔结婚姻的直接目的，
该财物应视为彩礼。

而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董某与
曹某的订婚宴与情人节较为接近，曹

某认为案涉电脑属于表达爱意的节日
礼物，但董某却认为该电脑属于以促
成婚姻为目的的彩礼。彩礼与增进感
情而作出的一般性赠与的最本质区别
是给付目的不同，但给付目的具有主
观性，实践中通常需要结合给付时间
等客观因素综合判断。一方在生日、
节日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赠送礼物是
现代社会情侣表达爱意，维系感情常
用方式，《彩礼纠纷规定》第3条规定的

“特殊纪念意义时点”只是结合现代社
会男女交往普遍情况，给出的司法实
务中判断财物给付目的的辅助标准，
适用时需结合具体案情综合认定财物
性质，不可机械理解。本案中，电脑给
付时间不仅发生在情人节前后，更发
生在双方订婚仪式上，虽然各地习俗
不完全一样，但在当地，男方在订婚过
程中大多需要支付礼金、贵重首饰以
及车辆、房产等价值较大的财物，故案
涉电脑应认定为以结婚为目的给付的
彩礼。

如何理解《彩礼纠纷规定》第3条
规定的“价值不大”。按照通常理解，
彩礼系男女双方以缔结婚姻为目的，
婚约一方给予对方的数额较大的金钱

或价值较大的财物。借助体系解释对
《彩礼纠纷规定》第3条进行解读可知，
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礼物、礼金，
只有满足“价值不大”这一前提条件
的，才可以视为增进感情需要而作出
的给付，这些小额的财物给付，可归属
于传统的礼节，由道德、习俗予以调
整。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情侣间
互相赠送礼物的价值越来越大，且不
同个体消费能力与消费习惯差异较
大，判断标准也因案而异。在个案中
判断涉案财物是否“价值过大”，应根
据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
民人均纯收入情况、当事人收入情况、
消费能力等综合把握，对于超出正常
人际交往范畴的财物，应认定为彩礼。

本案中，从当地规定来看，价值
3000元以上的首饰、电器、通讯工具、
交通工具等属于贵重财物，应认定为
彩礼。案涉某品牌电脑价值1.9万元，
属于一般意义上“价值较大”的财物。
所以，结合当地消费水平、传统习俗及
相关证据综合判断，案涉某品牌电脑
价值已超出联络双方感情的日常性消
费水平，应当认定其性质为彩礼，曹某
应予返还。

特殊纪念意义给付的价值较大财物是否属于彩礼特殊纪念意义给付的价值较大财物是否属于彩礼

【案情回顾】
小王将一台价值11800元的莱卡

偏光显微镜交由某快递公司邮寄，显
微镜在运输过程中损坏，小王遂起诉
快递公司要求赔偿损失。快递公司
辩称，小王下单时没有选择保价服
务，只同意按照七倍运费，赔偿小王
532 元。双方争执不下，遂起诉至法
院。

【法官释法】
根据《快递暂行条例》第27条的

规定，快件延误、丢失、损毁或者内件
短少的，对保价的快件，应当按照经
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与寄件人约定
的保价规则确定赔偿责任；对未
保价的快件，依照民事法律的有

关规定确定赔偿责任。
《民法典》第 832 条规

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
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

赔偿责任。《民法
典》第 833 条

规

定，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
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510 条
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
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
计算。

寄件人与快递公司之间成立运
输合同关系，根据上述规定，未保价
快件毁损、灭失的，应当按照民事法
律的有关规定确定赔偿责任，而意思
自治是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即在当
事人之间有合法有效约定时，应当按
照当事人约定确定双方权利义务。
上述案例中，法院即尊重了合同双方
的意思自治，按照《电子运单条款》的
约定确定赔偿金额。

法院审理后认为，小王下单时，
在“我已阅读并同意《电子运单条
款》”下方进行了勾选，《电子运单条
款》使用红色、加粗字体提示“若您未
选择保价，则在七倍运费的限额内向
您赔偿托寄物的实际损失”。最终，
法院认定上述条款对双方具有法律

约束力，判决快递公司按照七倍运费
赔偿小王532元。

由于快递公司通常会在运单条
款中约定以运费的数倍（通常为一到
九倍）作为未保价快件的最高赔偿限
额，因此，虽然并不只有选择了保价
服务才有权获赔，但是针对价格昂贵
的物品，寄件人要养成良好习惯，填
写寄件单时应详细描述托寄物的名
称、性质、数量等关键信息，并尽量选
择足额保价服务。一方面可以提示
快递公司注意货物安全，避免运输过
程中毁损、灭失；另一方面可以在货
物发生毁损、灭失时，按照保价条款
进行索赔，防止出现案例中小王的获
赔金额远远低于实际损失的情况。

保价与否影响获赔金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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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薛某驾驶轿车由南向北行驶至

一交叉口处时，与由西向东行驶的
张某驾驶的二轮电动车相撞，致张
某受伤。该事故经交警认定：薛某
未安全行车，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
任；张某未按信号灯通行，应承担事
故的次要责任。张某被送往医院治
疗，共花费医疗费 8000 余元（含“非
医保”用药费用 3600 元）。另查，薛
某为其轿车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
险一份。

事发后，薛某投保的保险公司
辩称，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

制保险条款》，对于“非医保”用药费
用保险公司拒绝赔付，薛某也未对
张某赔偿。张某遂将薛某及保险公
司诉至法院。

【法官释法】
法院审理后认为：
首先，“非医保”用药费用免赔

条款应认定为格式条款。本案中
保险公司与薛某签订保险合同时
并未就“非医保”用药费用免赔予
以明示，也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对该
条款履行了明确的说明或告知义
务，而是擅自将“非医保”用药费用
免赔条款直接打在保单上，是保险

公司的单方行为，故不属于附条件
或附期限的条款，而属于典型的格
式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险法》第 17 条规定，对保险合同中
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
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
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
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
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的形式向
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
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
力。

其次，投保人购买交强险，按时
缴纳保险费用，就是为了分担风险，

在发生交通事故自己需要承担责任
时，由保险公司承担风险。保险公
司不承担“非医保”用药费用，显然
损害了投保人的利益，保险公司核
减“非医保”用药费用后减轻赔付负
担，而投保人却要自己承担所谓的

“非医保”用药费用，这对投保人显
然是不公平的。同时，张某在治疗
的过程中，对医疗机构使用何种药
物进行治疗是没有选择权的，而且，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之规
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
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
动车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予以赔

偿”，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19条之规定“医疗费根
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
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
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
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
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两者都没
有规定将医药费的赔偿范围限定在
医保用药范围之内。

综上，本案中保险公司的辩称
不能得到法院支持，张某因交通事
故产生的医疗费8000余元均应由保
险公司承担。

“非医保”不能成为保险公司拒赔理由

问：黄爷爷年逾九十，
家有两个儿子。在黄爷爷
头脑清醒时曾和村委会沟
通，表示愿意由大儿子作为
其唯一监护人，村委会为此
出具证明，内容为黄爷爷一
直由大儿子照顾，生活不能
自理，但神智清醒，能进行
有效沟通，提出要求由大儿
子作为其监护人。两年后，
黄爷爷被送到敬老院照顾，
小儿子自行将黄爷爷从敬
老院接走，并作为黄爷爷的
代理人提起诉讼，要求大哥
返还老人的存款。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33条：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
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
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
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
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
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

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意定监护是对成年人

完全基于自己意愿选择监
护人的尊重，自己意愿是起
决定性作用的，且应遵循最
大程度尊重被监护人的真
实意愿及最有利于被监护
人的原则。老人在具备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时可以根
据自己的意愿委托自己信
赖的人来成为自己的监护
人，其往往考虑相处状态、
照顾意愿、监护人的情况等
做出决定，对此应尊重老人
的意愿。

法院经与黄爷爷沟通，
老人已无法正常应答交流，
难以认定提起诉讼及委托
诉讼代理人是老人的真实
意思，法官结合黄爷爷此前
将大儿子作为其监护人的
意思表示，驳回了小儿子的
诉讼请求。

失能老人意定监护意愿怎样认定

问：我在县城步行街某
饭店出席婚宴就餐时，将电
动车停放在饭店门前停车
位处，并告知饭店门口保安
帮助看管，然后进店内就
餐。就餐后发现电动车被
盗，我与饭店多次交涉赔偿
一事，对方以“停车落锁，丢
失自负”为由拒绝赔偿。请
问，饭店有赔偿责任吗？

答：我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 7 条第 2 款规定

“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
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
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如
你描述，你到饭店就餐，就
与对方形成以饮食服务为
内 容 的 消 费 服 务 法 律 关
系。在这类消费合同关系
中，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存
在吃饭的主消费关系，在主
消费关系过程中，经营者向
消费者提供了车辆停放的

附属服务，所以，不管有没
有收停车费，饭店都有义务
保证停车的安全，在服务期
间造成消费者财产损害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承
担民事责任。饭店在门前
设“停车落锁，丢失自负”告
示牌，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24条“经营者不得以
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
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
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
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
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
责任”的规定，系无效条款，
不能免除其相应赔偿责任。

因此，你到饭店消费，
与对方形成了消费合同关
系，你将电动车交给饭店
保管，饭店就对车辆有了
法定的保管义务，应对电
动车的丢失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

就餐时电动车被盗饭店有责任吗


